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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局 113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

肆、施政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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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一>行政管理 

 

辦理全局文書、檔案、公文管考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、採購、

會計、人事、政風及資訊等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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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一>社會工作 

 

1.強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 條通報訓練與宣導，提升工

作人員覺察力，預防服務對象遭受不當對待。 

2.提升照顧服務品質，並定期召開家長座談會，以提倡服務對象

家長共同參與相關事務。 

3.推展志願服務，擴大社會參與並強化資源整合，以提升服務品

質。 

4.辦理永福之家營運督導事宜，透過委外經營引入民間資源，以

公私協力之方式提供服務對象更優質之全人教養服務。 

5.推行親子關係培力計畫、定期舉辦家長座談會及訂定家庭支持

服務計畫，以強化服務對象與家長間之親情維繫，並紓解親職

照顧壓力。 

6.成立服務對象權益保障推動小組，並定期召開會議，以維護服

務對象權益。 

7.辦理服務對象離院、轉介、保護安置、轉銜等服務。 

8.配合節慶舉辦各項活動，展現服務對象訓練及支持成果，增進

服務對象多元生活及親子關係。 

9.推動性侵害防治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，增進工作人員覺察力，

預防危機事件發生。 

10.委託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代辦永福之家重建工程。 
  

 

<二>教養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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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透過專業團隊評估，針對服務對象個別化需求，擬定個別化教

養服務計畫。 

2.辦理多元化活動，鼓勵服務對象自主選擇及參與，以獲得最適

最優之教養服務。 

3.改善硬體空間設備、精進工作人員照護技巧，以減少服務對象

意外傷害發生。 

4.針對嚴重情緒行為問題之服務對象，由院內外專業人員及第一

線工作人員進行個案研討，共同探討服務對象情緒行為發生的

原因，研擬介入策略，降低行為發生率。 

5.針對40歲以上之服務對象，由院內跨專業評估團隊進行老化評

估，擬定活躍老化之個別化教養服務計畫，延緩老化。 
  

 

<三>技藝陶冶 

 

1.辦理多元技藝養成訓練：依服務對象能力與個別需求設計技藝

陶冶課程，提升服務對象作業活動能力。 

2.外展技能訓練：連結社會企業及民間資源，擴展服務對象院外

技藝養成訓練，增加服務對象使用社區資源及學習自我倡議。 

3.辦理社區融合活動、成果發表會及多元休閒活動，增進服務對

象融入社區生活。 
  

 

<四>保健醫療 

 

1.辦理體適能活動，預防及延緩服務對象體能退化，維持服務對

象的生活品質。 

2.定期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及考核，包括急救技能、輔具運用、感

染管制、口腔保健等。 

3.結合醫療資源，提供門診、居家醫療和急診送醫服務，包括臺

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、臺北市牙醫師公會醫療團、三軍總

醫院北投分院。 
  

 

<五>人員培訓 

 

辦理直接服務人員正向行為支持計畫課程，透過多元團體紓壓

工作坊、團體動力工作站及個案研討三大面向，以建立服務人

員支持性的行為處理模式，並提升服務對象照顧品質。 
  

 

<六>環境品質

及安全 

 

1.提升服務對象生活品質（設施設備改善、膳食品質）： 

(1)為提供全日型、全方位、多功能照顧，持續更新各項設施設

備，提供更完善之照顧品質。 

(2)辦理膳食委外案，由專業廚師烹調，提升服務對象用餐品 

質。 

2.提升院區環境清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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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辦理院區環境清潔、消毒事宜。 

(2)辦理廚房環境衛生巡檢、強化衛生稽查與管理。 

3.辦理院區安全事宜： 

(1)辦理建物安全簽證及申報、公共意外責任險及火災保險、院

區飲水機、水塔、空調冷卻水塔等年度清洗、保養事宜。 

(2)辦理消防安全之維護、申報及自衛消防演習以及天災應變演

習，並落實緊急災害應變事宜，以協助全院緊急狀況之救助

事宜。 

(3)辦理院區駐警及側門崗哨安全維護事項，落實門禁管制及感

控作業，以維護機關安全。 

4.為保障工作同仁安全及健康，防止職業災害發生，依職業安全

衛生相關法令，訂定各項工作計畫，並針對院內各工作場所及

承攬廠商進入本院作業，加強安全衛生教育及宣導。 
  

 

<七>跨專業服

務 

 

1.推動安心、安全、安居照護計畫，分析與追蹤意外事件之原因

與改善，維護服務對象健康安全。 

2.辦理跨專業團隊方案小組會議，研討服務對象老化議題、情緒

障礙、性別議題、轉銜服務及個別教養計畫大綱之修訂等。 

3.辦理易讀專案：協助府內外單位推動易讀工作，協助服務對象

參與易讀文件品管審查，促進心智障礙者共融參與。 

4.情緒行為支持中心：設置專區提供嚴重情緒行為支持處遇、轉

銜及追蹤服務。每年辦理初階及進階培訓課程，提升工作人員

相關知能。  

 


